
八 十 六 學 年 度 第 一 學 期 第 三 次 系 務 會 議 紀 錄 

民 國 八 十 六 年 十 一 月 十 九 日 

 

壹 ： 報 告 事 項 ： 

一 、 本 系 文 教 基 金 會 已 同 意 補 助 經 費 製 作 中 英 文 簡 介 ︵ 十 萬 元 ︶ 、

中 文 圖 書 ︵ 二 至 三 萬 元 ︶ 及 視 聽 設 備 ︵ 四 萬 元 內 ︶ 。 

二 、 系 所 設 備 費 剩 約 二 十 六 萬 元 ， 擬 汰 舊 四 部 投 物 機 、 增 購 一 部 強

光 投 影 機 。 

三 、 說 明 經 濟 部 國 發 會 協 助 中 小 企 業 推 動 研 究 發 展 計 畫 的 內 容 ， 鼓

勵 各 位 老 師 多 申 請 。 

四 、 工 廠 主 任 說 明 目 前 已 將 各 實 驗 室 藥 品 建 檔 ， 欲 將 此 項 內 容 放 置

在 本 系 的 homepage 上 ， 供 各 實 驗 室 查 詢 。 

五 、 課 程 委 員 會 說 明 下 學 期 欲 開 新 課 程 。 

六 、 學 生 事 務 委 員 會 說 明 成 大 化 工 基 金 會 提 供 獎 學 金 及 助 學 金 名 額

數 十 名 ， 請 各 位 老 師 鼓 勵 同 學 申 請 。 

七 、 儀 器 設 備 委 員 會 說 明 處 理 蔡 繁 男 老 師 實 驗 室 的 儀 器 進 度 ， 目 前

已 統 計 出 各 老 師 認 購 情 形 。 

八 、 研 究 生 事 務 委 員 會 說 明 碩 士 班 招 收 名 額 數 、 招 收 修 讀 學 分 研 究

生 及 選 擇 論 文 指 導 教 授 辦 法 。 

九 、 凌 漢 辰 老 師 說 明 目 前 已 選 出 homepage 的 得 主 ， 由 本 系 三 年 級 同

學 獲 得 ， 並 感 謝 系 友 會 提 供 獎 金 。 

十 、 馬 哲 儒 老 師 說 明 賴 再 得 教 授 朔 像 的 銘 文 ， 共 篩 選 出 十 首 銘 文 內

容 。 

十 一 、 系 友 會 說 明 系 友 會 將 在 十 二 月 十 九 日 下 午 五 點 開 始 ， 並 將 印

製 第 十 二 期 系 友 通 訊 錄 ， 並 出 版 系 友 會 刊 ， 請 各 位 老 師 踴 躍 投

稿 。 

 

二 ： 決 議 案 ： 

一 、 通 過 賴 再 得 教 授 塑 像 的 銘 文 採 用 第 十 首 ， 並 將 撰 寫 英 文 版 。 

二 、 通 過 本 系 碩 士 班 錄 取 新 生 選 擇 論 文 指 導 教 授 辦 法 ︵ 附 件 一 ︶ 。 

三 、 通 過 附 件 二 第 一 點 及 第 三 點 議 案 。 

四 、 通 過 下 學 年 度 欲 聘 新 進 老 師 。 

 



參 ： 臨 時 提 案 ： 
一 、 是 否 規 劃 系 上 何 種 情 況 為 公 共 實 驗 室 ？ 

二 、 欲 將 在 每 層 樓 另 闢 一 間 研 討 室 。 

 

肆 ： 備 註 ： 

將 建 教 合 作 管 理 費 提 成 款 使 用 辦 法 及 圖 儀 費 控 存 款 預 借 辦 法 ︵ 附 件

三 ︶ ， 以 及 新 聘 教 師 是 否 要 限 定 專 長 領 域 及 欲 選 何 領 域 留 至 下 次 會 議

再 討 論 。 

 

 

 


